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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说，老百姓
望房兴叹这是一个真实
的谎言。为什么这么说
呢？30年前中国老百姓穷
得吃不上饭，20年前中国
老百姓穷得看不上彩电，
今天中国的老百姓都穷
得买不起房了？这是不是
事实？我们在过去十年里
中国城镇建了将近 80亿
平方米的住房资源。过去
10年我们卖了将近7000
万套商品房。如果按7000
万套算，我们在过去十年
已经有 35%的家庭买了
新房，还不算二次购买。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

淮在第五届环渤海钢铁

市场论坛上如是表示

“我十多年工资还买
不起大房。”

!!!南京代市长自

称

“头朝东脚朝西，死
得很舒坦。”

!!!初中生冻死在

学校排水沟"校方如此说

“点唱低俗歌曲将报
警。”

!!!河南娱乐场所

将装监控系统

国人有着悠久的传
统，每天在书包里带一块
砖，用饭盒打一盒单位的
水泥回家，经过数月之
功，修建一个自己家的小
厨房。对于分享和探索，
中国人没有多少兴趣。但
是，对于像个搬仓鼠一样
把外面的资源弄回自己
的小家，却人人都有浓厚
的兴趣。

!!! 和菜头

每天告诉自己一次，
“我真的很不错”。

!!!香港富豪李嘉

诚如此励志

贪婪是最真实的贫
穷，满足是最真实的财
富。

!!!格言

不论你在什么时候开
始，重要的是开始之后就
不要停止。 不论你在什
么时候结束，重要的是结
束之后就不要悔恨。

!!!成就事业的基

本原则

怎么界定媒体是否恶意倾向性报道？
宕子

从各大媒体所报道的

该规定的内容来看!最高人

民法院下发的该规定令人

难以理解" 首先!中国政府

是人民的政府! 人民是主

人!政府是受人民委托的办

事机构!作为政府的组成部

分!不管愿不愿意!人民法

院接受人民及其言论机构!

即新闻媒体的监督是理所

当然!天经地义的" 对司法

进行监督是宪法赋予人民

及新闻媒体的神圣不可侵

犯的权利!而不是人民法院

一厢情愿的施舍#$$就算

最高人民法院不出台规定

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

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为

了维护人民不可让渡的基

本权利和司法的公正!法院

还是得接受人民和新闻媒

体的舆论监督%从中国政府

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这

一性质必然得出其所作所

为必须接受人民的严密监

督这一逻辑结果!根本没有

必要再多此一举!专门出台

规定要求法院应当主动接

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而且! 从实际效果来

看!该规定看似保护人民和

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

权利!在实际操作中却很容

易异化为人民法院抵制和

规避人民和新闻媒体进行

舆论监督的权利"该规定所

谓的五种应依法追究相应

责任的情况!都显得过于空

泛!很容易成为法院或法官

为维护部门或个人私利!以

&莫须有' 之罪名对媒体的

舆论监督进行打击报复的

借口% 如第一条&损害国家

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应该

怎么界定!由谁说了算( 什

么叫&泄露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第二条何为&恶意'!

何为&倾向性'!判断的标准

是什么(第三条在其他的法

律中本来就有明确的条文!

根本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叠

床架屋!多此一举% 第四条

的&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应

该怎么界定!也没有明确的

说法%至于第五条!&严重损

害司法权威) 影响司法公

正'更是一笔糊涂帐$$$司

法的权威并不是建立在媒

体怎么说之上!而在于它是

否公正!所谓真金不怕火来

炼! 如果司法真正做到公

平)公开)公正了!那么!从

长远的角度来看!任何负面

的舆论都影响不了它的权

威性*而且!它的公正性也

不应该被舆论牵着鼻子

走###如果某法官在审案

和判决过程不是以事实为

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

被舆论牵着鼻子走!这种司

法过程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其罪责不在舆论!而是在法

院或法官本身%

无可否认!新闻媒体的

从业人员的行为应该受到

有关法律的制约!但其权利

也应该受到相关法律的保

护!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

止!我们国家还没有出台正

式的和专门的+新闻法,%最

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人

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

监督的若干规定,如果没有

明确的实施细则!就非常可

能会异化成各级司法权力

机关恶意规避舆论监督的

&霸王规定'!将会产生非常

严重的社会后果###从今

以后!因为怕被扣上&歪曲

事实!恶意炒作'的大帽子!

可能没有一家媒体敢报道

于法院或法官不利却是建

立在客观的事实之上的新

闻!对于现实中存在的种种

司法不公现象!看来!以后

大家只有噤若寒蝉!&道路

以目&了%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

体的舆论监督%同时"新闻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违反法

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

警惕：媒体“被恶意”舆论监督“被隔离”
杨金溪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规

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主动

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无疑是法治社会的进步与

文明% 但规定中提出!新闻

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

件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将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却让人

疑窦丛生% 这条规定!将会

使新闻媒体随时&被恶意'!

不利于加强新闻媒体对人

民法院的舆论监督%

什么叫恶意进行倾向

性报道( 如何界定( 其本身

带有强烈的主观认定色彩%

法院认为是恶意进行倾向

性报道!而媒体则认为没有

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孰是

孰非!难以界定% 这种带有

强烈的主观认定色彩的判

断!属认识范畴上的倾向性

判断!而这种倾向性判断因

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而往

往失去准确性% 因此!所谓

对新闻媒体如果对正在审

理的案件恶意进行倾向性

报道! 将依法追究相应责

任! 会使媒体随时 &被恶

意'%

当媒体对法院进行舆

论监督时!法院作为被监督

方! 因媒体报道对自己不

利! 或者对媒体报道不满

意!只要亮出&恶意进行倾

向性报道在审案件'的主观

认定!媒体必&死'无疑% 因

为说你恶意你就是恶意!不

是恶意也是恶意!既使是善

意也是恶意%这一规定倘若

实施!新闻媒体随时都有可

能在&被恶意'的压力下!对

法院的舆论监督退避三舍%

前不久!重庆市高院修

订工伤认定规定!几名资深

法官解读称&因公醉死算工

伤'! 经媒体报道后在全国

引起轩然大波%倘若媒体这

一报道&被恶意'!法官&指

鹿为马'岂不指日可待- 既

使&因公醉死算烈士'!媒体

也只能哑然无语!因为&被

恶意'的帽子等着你- 由此

可见!媒体&被恶意'!舆论

监督就会&被隔离'%

新闻媒体对法院的舆

论监督!只有以事实为依据

的是否真实之分!而不能以

主观认识去判断是恶意还

是善意%这种随时有可能给

新闻媒体戴上 &被恶意'帽

子的做法! 有缺乏善意之

嫌!有规避新闻媒体舆论监

督之嫌%

关
键
词

恶意倾向性报道

媒体监督法院，小心被反监督
丛晓波

庭审设置媒体席 )提

供法律文书..诸如此类

的规定! 体现了最高法院

接受舆论监督的诚意和决

心!值得肯定" 但是!笔者

在为最高法院鼓掌之余 !

也生出一丝隐忧/ 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恶意炒作)损

害司法权威..给新闻报

道设置种种高压线! 用法

律的权威和强悍! 规范舆

论监督! 假如基层法院领

悟不到最高法院的民主精

髓!将经念歪了!动辄利用

权力和法律! 法办新闻媒

体! 届时! 舆论的监督意

义!或许就微乎其微了"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 !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

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

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

干涉" 在这个民主法治呼

声越来越高的公民社会 !

司法审判的公平)公正)公

开! 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的基础之一" 作为人民法

院!只要本着有法可依)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的审判原则! 注重审判

程序的严谨和透明! 就完

全可以堂堂正正地审判 !

只要将案件办成铁案 !随

时可以接受各方面监督"

最高法院的规定中 !

担心舆论监督损害司法权

威)影响公正审判!实际上

是一个杞人忧天的伪命

题"

首先!作为社会公器!

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 !只

有监督权! 没有参与权和

表决权" 只要法院依法办

案! 无论遭遇何等舆论压

力!完全可以充耳不闻!视

而不见" 对法律负责!就是

对舆情负责"

其次! 在这个全民麦

克风的信息时代! 话语权

掌握在大众手中! 媒体也

非垄断行业! 可谓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 即使有的媒

体报道失实或者存有一些

情绪倾向!但是!并不能一

手遮天" 事实证明!绝大多

数媒体!都是用事实说话"

真相和正义! 永远掌握在

主流舆论之中" 因此!只要

法院行得正!走得直!就不

要在乎媒体怎么说" 再进

一步而言! 要是法院动辄

被舆论左右! 那本身就是

没有履行好独立审判职

责!应该受到问责"

仔细分析一下最高法

院设置的高压线! 如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 恶意倾

向性)恶意炒作等概念!都

是一些可实可虚) 可大可

小的罪名! 假如法院想借

题发挥!媒体会很受伤)很

无奈"

举例而言! 如果法院

审判本来就存在猫腻 !媒

体对此予以曝光抨击" 法

院完全可以&恶意炒作'等

莫须有的罪名! 将媒体治

罪" 纵使媒体能言善辩!但

是!舆论永远大不过法!要

是因为报道法院审判而获

罪的媒体多起来! 相信敢

捋虎须的媒体! 必将越来

越少"

鉴于此! 假如最高法

院是虚心接受舆论监督 !

首先要为媒体创造一个宽

松环境! 莫要摆出一副让

人不敢靠近的态势!那样!

相关规定又流于了形式"

“恶意倾向”的舆论有何惧哉？
王威

该文件一出! 就引起

了不少网友的质疑! 很多

人认为&恶意倾向')&损害

司法权威 ')&影响公正审

判'等认定标准是什么)由

谁认定!都是个问题"

不错! 审判独立是一

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

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

则"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

十六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

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

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

体和个人的干涉" 宪法虽

然确认了司法审判权的专

属性和独立性! 但是任何

独立都是相对而言的 !审

判独立同样如此" 审判独

立要求排除外界对审判活

动的非法干扰! 但并不排

除社会对审判活动的了

解)制约与监督" 相反!现

代意义上的审判都奉行审

判公开原则! 主动接受社

会各界的监督! 其中也包

括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的

监督" 正如监督政府官员

需要&有罪推定'的制度安

排一样! 在现阶段司法腐

败现象时有发生的情形

下! 对于一些案件的猜度

甚至是 &恶意倾向' 的猜

度! 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所

在"

如何协调法律与民众

情感! 却是法律与法治应

当解决的重大问题" 当然!

面对舆论监督! 法律也不

能成为&橡皮泥'" 越是重

大的案件! 越是社会关注

的案件! 越是要严格遵守

法定程序!越是需要慎重"

这方面香港法院的做法或

许可供参考" 在香港法律

制度中 !就有一个 &求情 '

的制度$$$ 非但被控人在

判定有罪时!可以自我&求

情 '!其辩护律师可以 &求

情'!甚至社会人士也可以

向法官&求情'" 当初上海

富豪周正毅之妻毛玉萍因

&串谋造市及妨碍司法公

正'罪名将被判刑时!香港

!""

多位重量级名人曾为

毛玉萍 &求情 '!其中包括

新世界集团主席郑裕彤 )

影星成龙等知名人士" 法

官在参阅了多封求情信

后!对其刑期减轻半年" 法

律与&求情'此时是发生了

&冲突'! 但冲突的结果却

是明明白白地摆在桌面上

的" 这无疑给我们以启示/

只要法官真正坚守程序正

义与实体正义! 做到依法

履行职责!维护公民权利!

伸张正义! 对于 &恶意倾

向'的舆论又有何惧哉(

!!!来自&南方都市报$


